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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标签相关法规标准体系
法律法规

食品安全法
食品安法实施条例

部门规章 部门文件
《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
法》（质检总局2011年44
号令）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 》
（质检总局2007年102号
令）

《关于修改＜食品标识管理
规定＞的决定》（质检总局
2009年123号令）

《进出口预包装食品标签检
验监督管理规定》（质检总
局2012年第27号公告）

食品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7718-2011）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8050-2011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通则》
（GB 13432-2004）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0-2011）及公告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GB14880-2012））

《预包装饮料酒标签通则》
（GB 10344-2005）

《复配食品添加剂通则》
（GB 26687-2011）

进出口食品

绿色食品农产品

无公害食品

地理标志产品

转基因食品等

标识标志管理办法



食品的基本分类

◆按食品功能划分三大类：

保健（功能）食品（Health (functional) food）

特殊膳食用食品（foods for special dietary uses ）

普通食品（food ）



食品的基本分类

保健（功能）食品（Health (functional) food）：

系指表明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即适宜于

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

为目的的食品。



食品的基本分类
特殊膳食用食品（foods for special dietary 

uses ）：

为满足某些特殊人群的生理需要，或某些疾病患

者的营养需要，按特殊配方而专门加工的食品。

这类食品的成分或成分含量，应与可类比的普通

食品有显著不同。



食品的基本分类

特殊膳食用食品需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某一种或某一类食品最适宜特定（特殊）

人群食用，如婴儿、幼儿、糖尿病患者、严重缺乏某
些营养素的人等。这类人群由于生理原因，需要的膳
食结构与一般人群的膳食结构有明显区别。

第二，为这类人群制作的食品与可类比的普通食
品的营养成分有显著不同，有些营养素含量很低或很
高。如无母乳喂养的婴儿需要的婴儿配方乳粉，其营
养成分和含量与成年人食用的乳粉有显著不同。两个
条件同时具备，才能称为特殊膳食用食品。



食品的基本分类

普通食品（food ）：

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

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

目的的物品。



食品的基本分类

保健（功能）食品与一般食品的共性、区别
① 保健（功能）食品含有一定量的功效成分（生理活性

物质），能调节人体的机能，具有特定的功能（食品的第三功
能）；而一般食品不强调特定功能（食品的第三功能）。

②保健（功能）食品一般有特定的食用范围（特定人
群）；而一般食品无特定的食用范围。

③在一般食品中也含有生理活性物质，由于含量较低，在
人体内无法达到调节机能的浓度，不能实现功效作用。保健
（功能）食品中的生理活性物质是通过提取、分离、浓缩（或
是添加了纯度较高的某种生理活性物质），使其在人体内达到
发挥作用的浓度，从而具备了食品的第三功能。



食品的基本分类

保健（功能）食品与特殊膳食用食品的区别
保健（功能）食品必须通过动物或人群实验，证实有明

显、稳定的功效作用；而特殊膳食用食品不需要通过动物或人
群实验，不需要证实有明显的功效作用。

保健（功能）食品与药品有严格的区别
药品是治疗疾病的物质；而保健（功能）食品的本质仍然

是食品，虽有调节人体某种机能的作用，但不能治疗疾病。



食品标签相关规定

◆《食品安全法》
第四十二条对预包装食品标签的规定：
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标明下列事项：
（一）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
（二）成分或者配料表
（三）生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四）保质期
（五）产品标准代号
（六）贮存条件
（七）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
（八）生产许可证编号
（九）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规定必须标明的其他事项。
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其标签还应当标明主要营养成分及
其含量。



食品标签相关规定

◆《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
进口预包装食品的中文标签、中文说明书应当符合大陆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

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对标签内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要求以及与质量有关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检
验，包括格式版面检验和标签标注内容的符合性检测。

进口食品标签、说明书中强调获奖、获证、产区及其他内
容的，或者强调含有特殊成分的，应当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食品标签相关规定

◆《进出口预包装食品标签检验监督管理规定》
第六条 首次进口的预包装食品报检时，报检单位除应按报检规定
提供报检资料外，还应按以下要求提供标签检验有关资料并加盖公
章：
1、原标签样张和翻译件；
2、预包装食品中文标签样张；
3、标签中所列进口商、经销商或者代理商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4、当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中强调某一内容，如获奖、获证、法定
产区、地理标识及其他内容的，或者强调含有特殊成分的，应提供
相应证明材料；标注营养成分含量的，应提供符合性证明材料；
5、应当随附的其他证书或者证明文件。
第七条 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对标签进行格式版面检验，并对标签标
注内容进行符合性检测。



食品标签相关规定
◆《进出口预包装食品标签检验监督管理规定》
第八条 首次进口的预包装食品，其中文标签经检验合格的，由
施检机构发给备案凭证。

第九条 经检验，进口预包装食品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判定标
签不合格：

1、进口预包装食品无中文标签的；
2、进口预包装食品的格式版面检验结果不符合我国法律、

行政法规、规章及食品安全标准要求的；
3、符合性检测结果与标签标注内容不符的。

第十二条 对于首次进口并经标签检验合格的预包装食品再次进
口时，仅需提供标签备案凭证与中外文标签样张，免于提供第六
条第（一）款3-5项证明材料。



食品标签相关法规标准体系

食品标签的二个基本标准关系: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与《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1、所有预包装食品标签必须同时遵守上述二个《标签通
则》的要求。

2、《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是《预包装食品标签通
则》的组成部分。

3、不同类别的食品有相应的标签标准或产品标准，其标签
的要求除必须符合《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和《预包装食品营养
标签通则》要求外，还应其产品标准中规定的相关标签要求。如
乳制品、酒类、保健食品、特殊膳食用食品等。



进口食品强制性标示内容

4.1直接向消费者提供的预包装食品 (7+1）
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的食品，包括预

先定量包装以及预先定量制作在包装材料和容器中并且在一定量限
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质量或体积标识的食品。

1食品名称
2配料表（配料、原料、原料与辅料）
3净含量和规格
4原产国（地）
5代理商、进口商或者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6日期标示（生产日期、保质期）
7贮存条件
+1其它强制性标示内容等（配料的定量标示要求、辐照、转基
因、营养标签、质量或品质等级）



进口食品强制性标示内容

4.2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 (4+1）
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应按照4.1项下的相应要求
标示食品的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和贮存条件，
其他内容如未在标签上标注，则应在说明书或合同中注明。

1食品名称
2配料表（配料、原料、原料与辅料）
3净含量和规格
4原产国（地）
5代理商、进口商或者经销者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
6日期标示（生产日期、保质期）
7贮存条件
+1其它强制性标示内容等（配料的定量标示要求、辐照、转基因、
营养标签、质量或品质等级）



营养成分表的六种表示方式

表达方式一营养成分表



营养成分表的六种表示方式

表达方式二营养成分表



营养成分表的六种表示方式

表达方式三营养成分表



营养成分表的六种表示方式

营养成分表 表达方式四



营养成分表的六种表示方式

表达方式五



营养成分表的六种表示方式

表达方式六营养成分表



营养标签示例



台湾标签与大陆标签区别

1、字体（繁体——简体）

2、标题（成分/原料—配料或配料表）
3、净含量/规格（重量——净含量）

4、计量单位（公克——千克/公斤）
5、日期（有效日期——生产日期）

6、营养标签（热量单位：大卡—千焦/
焦）（NRV%值）



台湾标签示例



台湾标签示例



台湾标签示例



台湾标签示例



台湾标签示例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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